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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股長 葉祐寗
電話：03-3322101#7352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2068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員樹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4010826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

主旨：有關依「醫事人員人事條例」辦理改任換敘並支領待遇差

額有案之醫事人員，自114年起專業加給差額核算基準一

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114年4月22

日總處給字第1144000781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

本各1份。

二、查行政院89年11月17日台89人政給字第211116號函規定略

以，醫事人員依「醫事人員人事條例」辦理改任換敘後，

因改支俸給項目或數額如較原支俸給為低者，補足其差

額，並隨同年度待遇調整而調整，惟再調任同機關其他職

務或調離原機關時，應改按新俸給規定支給。有關是類人

員應補足之專業加給差額，人事總處於113年明定其核算方

式，以原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（一）與公務人員專業加給

表（二十四）〔以下簡稱表（二十四）〕差額，乘以當年

度通案待遇調幅展算，並採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0元進整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00313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5/05 12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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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另查表（二十四）原定公立醫療機構及公立學校各類醫事

人員之專業加給數額，業經行政院核定自114年1月1日起調

整與該表所列之各級政府機關其他專業技術人員支給數額

一致；如以114年調整後之表（二十四）數額為前開差額核

算基準，將致待遇差額減少，為保障其改任換敘時之既有

待遇權益，人事總處經簽奉行政院核可，自114年起待遇差

額，循前開113年展算原則核算。

四、旨揭改任換敘且支領專業加給差額有案人員，自114年1月1

日起之支領數額，經人事總處核算為師（一）級人員4,020

元、師（二）級人員610元、師（三）級人員580元、改任

換敘前原經銓敘審定薦任第6職等之士（生）級人員2,170

元。請貴校依上開標準核發是類人員專業加給差額。

正本：桃園市立中壢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楊明國民中學、桃園市立興南國民中學、桃園
市立大坡國民中學、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、
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楊梅區水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區育仁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溪區永福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
區義興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龍潭區三和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新屋區啟文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正本受文者除外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表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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